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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国务院：个人售房将征20%个税
楼市调控“国五条”细则公布，限购区域应覆盖城市全部行政区域

财政部研究所：

“国五条”将

对冲房价上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所长贾康表示，国五条细
则的推出增加了对楼市调
控的力度，带有一定经济手
段色彩，并非只是在限购方
面增加力度，而是通过经济
杠杆进行调节，有区别对待
之意。

他指出，该细则具有对
冲房价上升作用，在房价得
到抑制的同时，长期来看市
场成交量适度收缩，但在短
期内不一定得到表现，具体
情况还要根据不同城市、不
同楼盘具体分析。 (宗禾)

对楼市影响

将超出预期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
院副院长杨红旭在微博中
表示，此次国五条细则出台
非常重要，首先限购进一步
升级，明确了统一标准；其
次二手房的个调税，由交易
总额的1-2%，从严按差额
的20%征收；第三少数高房
价城市，将提高二套住房贷
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
率，上述三点具有新意。对
市场影响将超出预期。

另外，他表示值得关注
的是，该细则以国办名义下
发，而非部委分头行动，规
格较高。 (宗禾)

交易价格标准

不含保障房

北京房地产协会秘书
长陈志称，之前各地没有出
台调控目标，主要原因是在
等国务院细则出台。各地经
济差异很大，具体调控目标
目前还难猜测。不过，这次
通知明确提出新建商品房
调控目标，不包含保障房，
各地不能再用保障房拉低
房价。陈志说，房地产市场
严控的是市场价格，就应该
是只包含商品房。

北京中原地产市场研
究总监张大伟称，问责一直
是房价调控的难题。这次重
提问责加强了政策震慑力。
但他同时表示，问责可能更
多的还是约谈。 (京华)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根据
中国政府网1日发布的消息，国务
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继续
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和省会城市(除拉萨外)，要按
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的原则，制定
本地区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不含保
障性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
季度向社会公布。

继续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限购
措施。已实施限购措施的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进一步完

善现行住房限购措施。限购区域应
覆盖城市全部行政区域；限购住房
类型应包括所有新建商品住房和二
手住房；购房资格审查环节应前移
至签订购房合同(认购)前；对拥有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
庭、无法连续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
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
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
区域内向其售房。其他城市出现房
价过快上涨情况的，省级人民政府
应要求其及时采取限购等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落

实好对首套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
和贷款利率政策，严格执行第二套
(及以上)住房信贷政策。对房价上
涨过快的城市，人民银行当地分支
机构可根据城市人民政府新建商
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和政策要求，
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
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

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
收的个人所得税，通过税收征管、
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屋
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
20%计征。总结个人住房房产税改

革试点城市经验，加快推进扩大试
点工作，引导住房合理消费。

通知还要求，市、县人民政
府应于一季度公布年度住房用
地供应计划。2013年底前，地级
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有稳
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
地住房保障范围。大力推进城镇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到“十
二五”期末，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原则上要实现联网。加快建立和
完善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的长效机制。

格新闻分析

本报记者连线业内专家解读“国五条”细则

新政对二手房市场影响明显
本报记者 喻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1日在中国政府网公布，这份通知无疑是对2月20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五项政策措施的进一步细化。细则

从六方面对房地产调控做出了有关要求。记者连线全国政协委

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及房产业内有关人

士，对楼市调控细则做了详细解读。

调控政策五次升级

2010年1月 “国十一条”

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探索

土地出让综合评标方法防“地王”频出。规范国有

大企业投资房地产。

2010年4月17日 “国十条”
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暂停

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

2010年9月29日 “九月新政”

暂停发放居民家庭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

款，首套房贷款比例调至30%以上，个人购买90平方

米及以下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

的，减按1%税率征收契税。

2011年1月26日 “新国八条”

强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

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

于基准利率的1.1倍。限购加强。

2013年2月20日 “国五条”

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坚决抑制投机投

资性购房、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加快

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等五项

内容。

业内人士分析，针对近期市
场预期的变化，通知关于限购、限
贷等要求，体现出从严从紧的特
点。其中“其他城市出现房价过快
上涨情况的，省级人民政府应要
求其及时采取限购等措施”，意味
着限购范围有扩大的可能。

“国五条”细则第二条明确规
定：限购区域应覆盖城市全部行
政区域。“这一点对房地产市场调
控的影响是很大的。”郭松海表
示，从山东来看，受影响最大的是
青岛，其次是济南。

济南2011年的限购细则规
定，限购政策的范围限于市区范
围，包括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
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和高新
区。“按照细则要求，济南的商河、

济阳、平阴、章丘等县市区很有可
能加入到限购范围。”郭松海说，
政策具体如何执行还有待济南建
设主管部门的说法。从济南目前
区县购房情况来看，济南本地或
是外地投资性购房占有一定比
例，政策一旦落实，对投资需求的
打击是立竿见影的。

“此次政策对青岛的影响更
为明显。”郭松海说，目前情况来
看，青岛仅市中心限购，市区郊
区往往不限购。而青岛的胶南
等区县的海景房吸引了东北、
内蒙古、山东西部等外省市投
资客的需求，这部分比例占到
了 2 0%— 30%，新政一旦实施，
对稳定房价及市场作用还是会
很明显的。

“限购区域应覆盖城市全部行政区域”

区县投资性购房将遭打击

“国五条”细则要求，对房价
上涨过快的城市，人民银行当地
分支机构可根据城市人民政府
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和
政策要求，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住
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
率。

郭松海说，对于二套房贷政
策，体现出差异化要求的特点，没
有统一要求提高首付款比例和贷
款利率，政策更有针对性。

“按照目前的信贷政策，绝大

多数城市实行的是二套房首付6
成、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涨
10%的政策。新政实施对抑制房
价过快上涨能起到很明显的作
用。”郭松海说，从二套房需求来
看，新政可以抑制过快的改善性
需求及投资性需求，对房价控制
目标的实现也有积极作用。

记者了解到，济南部分银行
已经出现收紧房贷的趋势，因此
不排除未来济南二套房提高首付
和利率。

“二套房首付款和贷款利率双升”

对抑制房价作用明显

“国五条”细则规定，对出售
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
所得税，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
的20%计征。

税收的调节作用加大。政策
首次明确二手房交易中的个人
所得税将会严格按照个人所得
的20%征收，这将会增大交易成
本，对二手房市场将会产生明显
影响。

济南市地税局12366纳税服
务热线工作人员介绍，按照目前
的房产交易个人所得税征收规

定，个人转让住房，能提供完整
准确房屋原值凭证的，按交易所
得的20%税率征税；未提供的，
由当地税务机关实行核定征税，
税率一般为交易额的1%。

“在此之前，为了少缴个税，
许多人能提供原发票也不提供，
只能按照交易额的1%征税。”郭
松海说，现在新政明确规定按转
让所得的20%计征，这将大大增
加房产投资的成本，对房产投机
者打击较大，进而对稳定房价起
到积极作用。

“售房所得税按20%计征”

增加投资成本，打击投机者

“国五条”细则第三条规定，
增加普通商品房及用地供应。其
中，对中小套型住房套数达到项
目开发建设总套数70%以上的普
通商品住房建设项目，银行业金
融机构要在符合信贷条件的前提
下优先支持其开发贷款需求。

“国家在打击投资性需求的
同时，对首套房刚需购房者来说
是支持的。”郭松海说，国家鼓励
中小户型住宅开发，而且有政策
上的倾斜，以保障刚需客户的需
求。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房地
产开发的一个方向。

“中小套型占项目70%以上，优先支持贷款”

支持刚需和中小户型

楼市调控第五次升级。3月1日
晚间“国五条”加强细则落地。对于
此举，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
济学家林毅夫持肯定态度。

“我们应该居安思危。许多国

家的经济发展很好却突然间崩溃
下去，都跟房地产泡沫有关。”林毅
夫举例，如日本、爱尔兰，在保持二
三十年经济强劲增长后却陷入停
滞，背后的共同原因都是房地产泡

沫破裂，加上监管不力，演变为严
重的金融问题。

“在问题出现端倪的时候就采
取必要的措施，既保护住房者、保
护拥有房产的人的利益，也能维持

我们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这是非常
重要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林
毅夫连续两次强调，政府应该“居
安思危”，及时采取措施对现今亚
健康的楼市加以调控。

林毅夫：房产监管不力将变金融问题
接受本报采访谈“国五条”，认为楼市应及时调控
本报记者 廖雯颖 王茂林 3月1日发自北京

1、各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和省会城市(除拉萨外)，
要按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
的原则，制定本地区年度新
建商品住房(不含保障性住
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
季度向社会公布。

2、市、县人民政府应于
一季度公布年度住房用地
供应计划。

3、2013年底前，地级以
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有
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

4、大力推进城镇个人
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到“十
二五”期末，所有地级以上
城市原则上要实现联网。

、 据新华社

本次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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